
立法會 CB(2)2489/03-04(01)號文件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討論文件

《《《《 2003 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重點介紹附件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 )擬
稿中的一些主要條文。修正案擬稿的要旨為提供法理依據，

讓獲認可機構可以安排無親屬關係人士領養幼年人，以及為

領養目的將幼年人交託予無親屬關係人士。

認可事宜和認可原則認可事宜和認可原則認可事宜和認可原則認可事宜和認可原則

2 . 《條例草案》第 31 條 (新的第 26 條 )的修訂條文訂明，社
會福利署署長 (社署署長 )可按照附表 4 所列明適用於本地和
跨國領養的原則，認可某團體為獲其認可機構。附表 4 所列
明的原則，基本上是按《關於跨國領養的保護兒童及合作公

約》 (《公約》 )第 10 條和第 11 條列明的認可原則作適應化
的修改而成。新的第 26A 條進一步規定社署署長須備存獲認

可機構登記冊。

評估申請人是否適合擔任領養父母評估申請人是否適合擔任領養父母評估申請人是否適合擔任領養父母評估申請人是否適合擔任領養父母

3 . 經修訂的新的第 27 條 (第 31 條 )現重訂為第 27 和 27A
條。這些條文訂明，準領養父母可向社署署長或獲認可機構

申請評估其是否適合為領養父／母。新條文涵蓋本地和跨國

領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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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和交託配對和交託配對和交託配對和交託

4 . 經修訂的新的第 29 條 (第 31 條 )現重訂為第 29 和 29A
條。這些條文涵蓋本地和跨國領養。第 29 條涉及決定申請人
是否適合擔任領養父／母。新的第 29A 條訂明交託安排。獲

認可機構如有準領養人可與某兒童配對，則會參與配對程序

[新的第 29A(2)條 ]，而新條文的涵蓋範圍足以在適當情況下
讓獨立人士參與其事。社署署長會先充分考慮上述獲認可機

構的意見，然後作出決定。在程序上，將配對決定經由社署

署長作最後處理，可為增加某程度的質素保證。

5 . 一俟決定本地領養申請人適合為某幼年人的領養父 /母，
而且認為將該幼年人交託予申請人是符合該幼年人的最佳利

益的，則社署署長或獲認可機構 (視屬何情況而定 )便可作出
交託安排 [新的第 29A(1)條 ]。

6 . 如親生父／母作出特定同意，讓其子女接受合適的領養

父／母 (即經社署署長或獲認可機構評估為合適的領養父／母 )
領養，則無須作出配對。為保證質素，這類個案最後也會經

由社署署長作最後處理。

7 . 新的第 29A(5)和 (6)條規定，如交託安排不符合幼年人的
最佳利益，可終止交託安排。

覆檢和上訴覆檢和上訴覆檢和上訴覆檢和上訴

8 . 任何人士如不服因獲認可機構就其是否適合為領養父／

母或應否終止交託安排所作的決定，可要求社署署長覆核有

關決定 (新的第 29B 條 )。此外，因不服社署署長的決定的人
士和獲認可機構可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對新的第 30
條作出的修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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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9 . 新的第 32 條訂明，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可就評估和批

准申請人為合適的準領養父／母、獲認可機構執行其在安排

或參與安排幼年人接受領養方面的職能等事宜，制定規例，

訂明須遵守的程序和規定。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0. 請委員在審閱夾附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時，備悉本
文件的內容。

生福利及食物局

二零零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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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詳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詳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詳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詳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

4.4.4.4.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第 2 條現予修訂  —

．．．．

 

(f) 加入  —

　　““獲認可機構＂ (accredited body)指在根據

第 26 條下獲批准獲認可為獲認可機構

或其認可獲續期的團體；＂。

“認可＂ (accreditation)指根據第 26 條批給

或續期的認可。＂。

9.9.9.9. 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

在第 5A 條之前加入  —

　　“ 5AA.5AA.5AA.5AA. 申請人授權查核刑事紀錄申請人授權查核刑事紀錄申請人授權查核刑事紀錄申請人授權查核刑事紀錄

如遞交第 5(7)(b)條所提述的通知的人並非第 27(1)或 (2)條

所指的申請人，他須在該通知內載有他給予警務處處長的授權，該

項授權的內容須與第 27A(2)(3)(a)及 (b)條所列明 相同；而第 28

條的所有條文須就該人而適用，猶如該項授權是按照第

27A(2)(3)(b)條提呈交的申請一樣。＂。

9A.9A.9A.9A. 無須同意而領養幼年人無須同意而領養幼年人無須同意而領養幼年人無須同意而領養幼年人

第 5A(4)(b)條現予廢除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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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署長或獲認可機構在本條例條文的規限下可為領養的目的而

將幼年人交託；＂。

10.10.10.10. 撤銷第撤銷第撤銷第撤銷第 5A5A5A5A 條的命令條的命令條的命令條的命令

第 5B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b)款中，廢除“獲安置給某人領養＂而代以

“為領養的目的而獲交託給某人＂；

(b) 在第 (2)款中，廢除“期間，＂後安置幼年人接受領

養＂的所有字句而代以“署長或任何獲認可機構為領

養的目的而將幼年人交託＂；在未得法院許可前均不

得為領養的目的而將幼年人交託＂。

(c) 在第 (4)款中，廢除“福利＂而代以“最佳利益＂。

11113333.... 法院在作出領養令方面的職能法院在作出領養令方面的職能法院在作出領養令方面的職能法院在作出領養令方面的職能

第 8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中  —

　 (i) 在 (a)段中，在“一人＂之後加入“ (在領

養令是憑藉根據第 5(1)(c)條申請的情況

下，則該條所提述的親生父母除外 )＂；

 (ii) 在 (b)段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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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廢除“福利＂而代以“最佳利益＂；

(B) 在“意願＂之後加入“和意見＂；

(C) 廢除末處的“及＂；

(iii) 加入  —

　　“ (ba) 第 5AA 或 27A(23)條 (視屬何

情況而定 )已獲遵守，而在顧

及署長從警務處處長方面獲得

的資料下，申請人是獲得批出

領養令的適當人選；及＂；

(b) 在第 (1A)款中，廢除“真實＂而代以“原來的＂。；

27.27.27.27. 禁止作出某些付款禁止作出某些付款禁止作出某些付款禁止作出某些付款

第 22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中，廢除在“但＂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

以  —

　　“符合以下說明 除外  —

(a) 作為《法律執業 條例》

(第 159 章 )所指合資格的

大律師或律師所提供的專

業服務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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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與領養或擬領養幼年人

有關連的情況下就獲認可

機構合理地招致的成本和

開支而向該機構作出的付

款，但款額須經署長批

准。＂；

(b) 在第 (2)款中，廢除“罰款 $2,000＂而代以“第 6 級

罰款＂。

29.29.29.29. 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

現加入  —

　　“ 23232323A.A.A.A. 對安排領養及為領養的目的而交託對安排領養及為領養的目的而交託對安排領養及為領養的目的而交託對安排領養及為領養的目的而交託

幼年人的限制幼年人的限制幼年人的限制幼年人的限制

(1) 除第 (1A)及 (1B)款另有規定外，除非是  —

(a) 署長；或

(b) 根據及按照認可而行事的獲認可機構；或

(c) 依據法院的命令行事的人，

署長為施行本款而授權的人外，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任何人不

得為幼年人接受領養而作出安排，亦不得為領養的目的而交託幼年

人。  —

(1A) 如準領養人或 (如準領養人屬一對配偶 )準領養人中其

中一人  —

(a) 是該幼年人的父母或親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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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婚而配偶是該幼年人的親生父母，該人是依

據法院的命令行事的。

則第 (1)款不適用。

(1B) 如任何安排達致某名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但香港

以外的地方的幼年人，為接受領養而獲交託給一名居於香港的人，

而該項安排  —

(a) 是由該地方的主管當局妥為授權的人作出

的，而該人在該授權下獲准為幼年人接受領

養而作出安排或參與該等安排；並

(b) 是依據該地方關乎領養方面的法律所訂立的

規定作出的，

則第 (1)款不適用於該項安排，亦不適用於該項交託。

(2) 任何人如  —

(a)   參與某團體 (不論是否法人團體 )的管理或控

制，而該團體  —

  (i)  存在的目的完全是或局部是為幼年人

接受領養而作出安排；及

 (ii)  並非署長為施行第 (1)款而授權的

人；

(ab) 違反第 (1)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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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接受在違反第 (1)款的情況下交託給他的幼年

人，

即屬犯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

 (3) 在任何就第 (2)(a)款所訂罪行而進行的法律程序中，

證明  —

(a)   任何參與某團體 (不論是否法人團體 )的管理或

控制的人；或

(b)   任何代該團體參與為幼年人接受領養而作出安

排的人，

所作出的事情或所書寫、說出或發表的言詞 (不論是否在有該法律

程序的任何一方在場下而作出、書寫、說出或發表的 )的證據，均

可接納為證明該團體因何目的而存在的證據。

(34) 就本條而言，任何人如有以下作為，即當作為幼年人

接受領養而作出安排  —

(a) 在領養是在或擬在香港、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以

外地方達成的情況下，該人他就幼年人接受任

何其他人領養而訂立任何協議或作出任何安

排，或為利便該項領養而訂立任何協議或作出

任何安排，不論該項領養是在或擬在香港或其

他地方進行；

(b) 他發起或參與任何商議，而商議的目的或效果

是有 (a)段所提述的協議訂立或有 (a)段所提述

的安排作出；或

(c) 他致使另一人作出 (a)或 (b)段所指明的作為。

[比照 1976 c.36 s.11 U.K.； 1976 c.36 s.72(3)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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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C.23C.23C.23C. 對以領養為出發點而將幼年人遷離的限制對以領養為出發點而將幼年人遷離的限制對以領養為出發點而將幼年人遷離的限制對以領養為出發點而將幼年人遷離的限制

(1) 除非是根據第 23B 條下的命令的權限，否則任何人不

得以居於香港的幼年人接受並非該幼年人的父母或血緣親屬的人領

養為出發點而將他帶往或送往任何香港以外的地方。

(2) 任何人在違反第 (1)款的規定下將幼年人從香港帶往

或送往任何地方，或作出或參與任何為了該款所提述的領養而將幼

年人交託給某人的安排，即屬犯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

月。

(3) 就第 (2)款而言，任何人如有以下作為，即當作參與

某項將幼年人交託給某人的安排  —

(a) 他對將該幼年人交託給該人給予利便；

(b) 他發起或參與任何商議，而商議的目的或效果

是有協議為如此交託該幼年人而訂立或有安排

為如此交託該幼年人而作出；或

(c) 他致使另一人作出 (a)或 (b)段所指明的作

為。＂。

[比照 1976 c. 36 s. 56 U.K.]

30.30.30.30. 加入第加入第加入第加入第 7777 部標題部標題部標題部標題領養領養領養領養根據本條例根據本條例根據本條例根據本條例而作出而作出而作出而作出

在緊接第在緊接第在緊接第在緊接第 25252525 條之前加入條之前加入條之前加入條之前加入     ————

　　　　　　　　         “第“第“第“第 7777 部部部部

雜項規定雜項規定雜項規定雜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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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第 25 條重編為 [第 33 條 ]。

31.31.31.31. 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

現加入  —

“第 7 部

獲認可機構、準領養人是否適合的評估

以及交託幼年人等

25.25.25.25. 第第第第 7777 部的釋義部的釋義部的釋義部的釋義

(1) 在本部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

“公約領養＂ (Convention adoption)具有第 20A(1)(a)條給予該詞

的涵義；

“本地領養＂ (local adoption)指居於香港的幼年人由居於香港的

人領養；

“非公約領養＂ (non-Convention adoption)指  —

(a) 居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地方的幼年人由居於

香港的人領養，但公約領養除外；或

(b) 居於香港的幼年人由居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

地方的人領養，但公約領養除外；

“海外兒童領養＂ (adoption of overseas children)指“非公約

領養＂定義 (a)段所指的領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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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6.26.26. 獲認可機構獲認可機構獲認可機構獲認可機構

(1) 署長可按照附表 4 所列的原則，就以下各項而認可任

何團體 (不論是否法人團體 )為獲認可機構，或將該項認可續期  —

(a) 公約領養；

(b) 非公約領養；或

(c) 本地領養。

(2) 認可可受署長合理地施加的條件規限。

(3) 署長可在任何時間向獲認可機構送達書面通知而修訂

或撤銷任何該等條件，或施加新條件，但該項修訂、撤銷或施加須

在合理情況下作出。

(4) 如有以下情況，署長可在任何時間向獲認可機構送達

書面通知而撤銷或暫停其認可  —

(a) 署長認為該獲認可機構以不符合附表 4 所列原

則的方式運作；或

(b) 該獲認可機構已經或正在不遵從任何認可條

件。

(5) 獲認可機構在根據及按照其認可並在本條例條文的規

限下行事的情況下，可為幼年人接受領養而作出安排，或為領養的

目的而交託幼年人。

(2)   在不損害第 20E(4)條的實施的原則下，任何獲認可機

構在事先獲得署長的授權下，可  —

(a)   為居於香港的幼年人在香港以外地方接受領養

而作出安排，該獲認可機構在依據該項事先授

權而如此行事時，須視為獲署長為施行第

23A(1)及 23B(1)條而授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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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為居於香港以外地方的幼年人在香港接受領養

而作出安排，或為該項領養的目的而交託該幼

年人，該獲認可機構在依據該項事先授權而如

此行事時，須視為獲署長為施行第 23A(1)條

而授權的人，

不論該項領養屬第 20A(1)條所界定的公約領養或屬其他領養。

26A.26A.26A.26A. 獲認可機構的獲認可機構的獲認可機構的獲認可機構的登記冊登記冊登記冊登記冊

(1) 署長可安排按其所指明格式而備存一份獲認可機構的

登記冊，該登記冊須載有  —

(a) 每個獲認可機構的名稱及地址；及

(b) 署長認為恰當的其他詳情。

(2) 署長可為保持該登記冊準確而對其作出所需的修訂。

(3) 登記冊可供任何公眾人士於辦公時間內在署長的辦事

處查閱。

(4) 任何證明書如看來是由署長或代表署長簽署，證明某

團體是或不是獲認可機構，即屬該證明書上所述事實的證據，直至

相反證明成立為止。

(5) 在根據第 (1)款備存的登記冊內的任何記項的副本，

如看來是由署長簽署核證，則須獲接納為證明在該份經核證副本日

期當日該證明書上所述事實的證據，直至相反證明成立為止。

27.27.27.27. 有責任申請有責任申請有責任申請有責任申請要求要求要求要求評估是否評估是否評估是否評估是否適合作適合作適合作適合作為為為為領領領領養父母養父母養父母養父母的申請的申請的申請的申請

(1) 在不抵觸第 (2)款的條文規定下，任何居於香港的人

如擬領養任何幼年人，而該人  —

(a) 並非該幼年人的父母或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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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亦非已婚而配偶是該幼年人的親生父母的人，

可則該人須按照第 27A(1)及 (2)條向署長提出申請，要求署長評估

他是否適合作為既非其子女亦非其親屬的幼年人的領養父母。

(2) 凡任何慣常居於香港的人如擬申請公約領養，按照第

20E(2)條提出《公約》第 14 條所指的申請，該人須按照第 27A(1)

及 (2)條向署長提出申請，要求評估他是否適合作為任何慣常居於

某締約國的幼年人的領養父母。

27A.27A.27A.27A. 申請評估是否適合領養以及申請評估是否適合領養以及申請評估是否適合領養以及申請評估是否適合領養以及

授授授授權查權查權查權查核核核核刑事紀錄等刑事紀錄等刑事紀錄等刑事紀錄等

(1) 根據第 27(1)或 (2)款條提出的申請，須以書面署長所

指明的表格作出，並按以下規定呈交  —

(a) 如屬本地領養，則向署長或為該目的而獲認可

的獲認可機構呈交；

(b) 如屬海外兒童領養或公約領養，則向署長或署

長為此所授權的獲認可機構呈交。

(23) 該申請須連同以下各項一併提呈交  —

(a) 署長或獲認可機構 (視屬何情況而定 )所合理要

求的資料；及

(b) 申請人致予警務處處長的授權書通知，授權警

務處處長  —

　 (i) 告知署長申請人曾否在任何時候在香

港或其他地方被定罪；及

 (ii) (如申請人以前曾被定罪 )向署長發放

有關定罪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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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獲認可機構在接獲根據第 (2)款呈交的授權書後，須

立即將該授權書交予署長，以供署長按照第 28 條處理。

(4) 如就任何申請而言，第 (13)及 (2)款不獲遵守，則署

長或獲認可機構 (視屬何情況而定 )可拒絕考慮該申請。

(5)   署長在接獲根據第 (1)或 (2)款提出的評估申請後  —

(a)   可指定任何獲認可機構收集署長為使他能夠作

出該項評估而合理地要求的資料；

(b)   在作出其評估時，可考慮該機構基於上述資料

而提出的任何建議。

28.28.28.28. 展開刑事紀錄查核等的責任展開刑事紀錄查核等的責任展開刑事紀錄查核等的責任展開刑事紀錄查核等的責任

(1) 署長在接獲按照第 27A(2)(b)(3)條所指的向他提交的

申請授權書後，須向警務處處長查詢以確定申請人曾否在香港或其

他地方被定罪。

(2) 為施行第 (1)款，署長可規定申請人  —

(a) 到警務處處長為施行第 (3)款而授權的一名公

職人員處會晤該人員；並

(b) 容許該人員套取並記錄其指紋。

(3) 為核實申請人曾否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定罪，警務處

處長為施行本款而授權的公職人員可套取並記錄申請人的指紋，以

便與警方紀錄相對查核，但依據本款獲取的指紋須在查核紀錄進行

後，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銷毀。

(4) 署長可為與任何人擬領養幼年人有關連的目的，向他

認為適當的人發放將他依據第 27A(23)(b)條從警務處處長獲得的有

關該人的任何資料，發放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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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特區政府，或某個在香港以外地方的政府；

(b) 獲認可機構，或由某個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

任何地方的主管當局妥為授權 (不論如何描述 )

作出領養安排或參與該等安排的人士；

(c) 具司法管轄權作出領養令的法院；

(d) 署長認為合理地需要該資料以方便處理所建議

的領養的任何其他人；或

(e) 行政上訴委員會。

29.29.29.29. 是否是否是否是否適合領適合領適合領適合領養養養養署長署長署長署長的評估的評估的評估的評估、、、、

準領養父母準領養父母準領養父母準領養父母及交託及交託及交託及交託

(1) 署長或獲認可機構 (視屬何情況而定 )在考慮根據第

27A(1)(a)條就本地領養或根據第 27A(1)(b)條就海外兒童領養或公

約領養而 (2)條提出的申請後，可決定有關申請人適合或不適合 (視

屬何情況而定 )作為領養父母。

(2) 就根據第 27A(1)(b)條為海外兒童領養或公約領養而

提出的申請，署長  —

(a) 可指定任何獲認可機構收集為使署長能作出評

估而合理地要求的資料；

(b) 在作出評估時，可考慮該機構基於上述資料而

作的任何建議。

29A.29A.29A.29A. 為領養而交託幼年人為領養而交託幼年人為領養而交託幼年人為領養而交託幼年人

(1) 在署長於適當地顧及依據第 (2)款向他提供的任何意

見而有以下決定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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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第 27A(1)(a)條提出本地領養的某名申請

人，會適合作為某幼年人的領養父母；及

(b) 將該幼年人交託給該申請人領養，會符合該幼

年人的最佳利益，

署長或 (如申請是向獲認可機構提出 )有關獲認可機構可進行該項交

託。

(2) 在署長作出第 (1)款所指的決定前，署長須向就該幼

年人有建議任何準領養父母 (根據第 29(1)條被評估為適合作為領養

父母的申請人 )的每個獲認可機構以及署長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

人士徵求意見。

(23) 在署長如有以下決定後  —

(a) 根據第 27A(1)(b)或 (2)條提出海外兒童領養

或公約領養所指的某名申請人，會適合作為某

幼年人的領養父母；及

(b) 將該幼年人交託給該申請人領養，適合作為領

養父母，則在他認為將某幼年人交託給該申請

人會符合該幼年人的最佳利益時，

他署長可進行該項交託，或授權一間獲認可機構進行該項交託。

(4) 除非就某幼年人有按照第 (1)及 (2)款 (如屬本地領養 )

或按照第 (3)款 (如屬海外兒童領養或公約領養而香港是收養國 )而

作出的決定，否則不得為領養而交託該幼年人。

(35) 在第 6(4)條的規限下，如某幼年人已依據第 (2)款交

託給某申請人，而在署長將某幼年人交託或授權一間獲認可機構將

某幼年人交託給某準領養人作出交託後的任何時間，如署長認為繼

續將該幼年人該項交託給該申請人不會符合該幼年人的最佳利益，

則署長可終止該項交託，或指示該有關獲認可機構終止該項交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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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獲認可機構將某幼年人交託給某準領養人後的任何

時間，如該獲認可機構認為繼續該項交託不會符合該幼年人的最佳

利益，則該獲認可機構可終止該項交託。

第 8 部

雜項

29B.29B.29B.29B. 對獲認可機構的決定作出覆核對獲認可機構的決定作出覆核對獲認可機構的決定作出覆核對獲認可機構的決定作出覆核

(1) 如任何人因獲認可機構就以下各項作出的決定而感到

受屈  —

(a) 該人是否適合作為領養父母的評估；或

(b) 將幼年人交託的終止，

則該人可於接獲有關決定的通知後 28 日內 (如屬 (a)段的情況 )或 7

整日內 (如屬 (b)段的情況 )，向署長提交書面通知要求署長覆核該

項決定。

(2) 在任何該等覆核中，署長可維持、更改或推翻所覆核

的決定。

(3) 即使有針對第 (1)款所提述的決定而要求的覆核，該

項決定仍須立即生效或 (如適用的話 )在決定所指明的日期起生效。

30.30.30.30. 上訴上訴上訴上訴

(1) 如任何人如因署長就以下各項作出的決定而感到受

屈  —

(a) 該人是否適合作為領養父母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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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將幼年人交託的終止；

(c) 就該人提出要求成為獲認可機構或繼續作為獲

認可機構的申請而作出的決定；或

(d) 其認可的暫停或撤銷該人的獲認可機構的地位

的決定，

則該人可於接獲有關決定的通知後 7 整日內 (如屬 (b)段的情況 )或

28 日內 (如屬其他情況 )，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交上訴通知書而針對

該項決定提出上訴。

(2) 即使有針對第 (1)款所提述的決定而提出的上訴，該

項決定仍須立即生效或 (如適用的話 )在決定所指明的日期起生效。

31.31.31.31. 停止認可停止認可停止認可停止認可

(1) 如任何認可在有效期屆滿時沒有續期，或已被撤銷或

暫停，則就有關獲認可機構 (“不營運機構＂ )根據其認可而處理的

任何領養個案而言，署長可  —

(a) 接管該領養個案；或

(b) 指定任何其他獲認可機構接管該領養個案。

(2) 署長或如此指定的獲認可機構 (視屬何情況而定 )可執

行不營運機構若非因上述屆滿、撤銷或暫停而原本有權根據本條例

就該領養個案所執行的任何職能。

32.32.32.32.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可就以下各項訂立規例  —

(a) 就以下事項訂定須依循的的程序和須遵守的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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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評估及批准任何人為適合的準領養父

母；

 (ii) 為領養的目的而交託幼年人；

(b) 獲認可機構執行其在安排或參與安排幼年人接

受領養方面的職能事宜；及

(c) 訂定附帶及有關連事宜。

32.32.32.32. 取代附表取代附表取代附表取代附表

附表 3 [第 20B 條 ]

《關於跨國領養的保護兒童及合作公約》

的有關條文的中文譯本

(於 1993 年 5 月 29 日在海牙簽訂 )

……

第 10 條

機構須顯示本身有能力妥為執行它獲委託的任務，方可獲認

可和保持獲認可。

第 11 條

獲認可機構須  —

(a)   只在按照認可國主管機關所確立的條件和在該

機關確立的限制範圍內，貫徹非營利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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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憑著道德標準及在跨國領養領域的培訓或經

驗而符合資格的人士督導，並以該等人士為職

員；及

(c)   受認可國主管機關對其組成、運作及財務狀況

的監督。

……



#107198 v1

19

附表 4

批給認可的原則

1. 任何團體 (不論是否法人團體 )須顯示本身有能力妥為執行它獲受託

的任務，方可獲認可和保持獲認可。

2. 獲認可機構須  —

(a) 只尋求達致非營利目標，並且須按照署長所設定的條

件和在署長設立的限制範圍內行事；

(b) 由憑著道德標準和在該機構獲批給認可或將認可續期

的有關領養工作方面的培訓或經驗而符合資格的人士

督導，並由該等人士出任職員；及

(c) 在其組成、運作及財務狀況方面受署長監督；及

(d) (在不影響 (b)段的一般性的原則下， )僱用已根據

《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 (第 505 章 )註冊的社會工作

者執行領養程序中的家庭評估及交託幼年人工作。


